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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處理強制性公積金(強積金)

詮冊計劃行政工作的中央平台事宜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處於2018年 12 月 24 日的電郵，轉

達涂謹申議員與胡志偉議員於2018年 12 月 21 日就推展中央平台

事宜的信函已收悉。我們現回覆如下:

在基礎設施方面，政府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對採用新

一代政府雲端平台持開放態度。政府現正為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

進行招標等籌備工作，故有關實際推行細節將有待進一步敲定。

在為中央平台制訂招標策略時，我們會考慮不同方案(包括採用

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、數據中心託管服務，或自行建立的數據中

心等)以支援中央平台。在選擇支援方案及評審標書時，相關指

導原則及評審準則是中央平台必須穩固可靠，並具成本效益，有

助把強積金計劃的行政程序標準 f七、簡他和自動化。與此同時，

保障系統內個人及敏戚資料的安全亦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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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以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支援中央平台，我們預計在立法會

CB(1)309/18-19(04)號文件第 22段項目 (e) I 雜項及應急費用」及項

目的「維修保養、通訊網絡及相關開支」項下所包括的有關設立

數據中心及維修保養的成本或會下調;但另一方面將會產生新的

成本項目，包括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服務的設立費用及/或使用

收費。現階段，我們沒有資料為使用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支援中

央平台的成本影響作量他評估。我們會繼續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

辦公室保持緊密聯繫，研究以新一代政府雲端平台支援中央平台

的可行性、所涉及的非經常開支及經常開支，以及其他相關考慮

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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